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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

相关规定的说明 

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西安思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华信息”）100.00%的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分析，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简称“《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简称“《重组审核规则》”）第

七条、第九条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重组审核规则》第七条规

定 

《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重组审核规则》第七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

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上下游。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17），思华信息所处行业属于“I6513应用软件开发”；根据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修订版），思华信息所处行业属于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思华信息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视频云平台软件

的开发，在云计算的系统能力、多协议接入汇聚、应用融合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所属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属于具有较高技术门槛、运用前景较广，同时具备

增长潜力的新兴战略性行业，符合创业板定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无论

技术还是业务都将与上市公司产生高度的融合与协同效应，通过云、边、端技术

的融合，推动上市公司围绕终端采集的视频拓展业务，对上市公司行业信息化和

物联网云平台协同发展的战略布局带来积极影响，显著提升上市公司业务的多样

性以及抗风险能力。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重组审核规则》第七条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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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重组审核规则》第九条

规定 

《重组审核规则》第九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应当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规定，股份发行

价格应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

业板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

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

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26.36 21.09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27.40 21.92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35.41 28.33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本次购

买资产发行价格为 21.0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

的交易均价的 80%。自购买资产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召开了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 元（含税），根据上市公司 2020 年度派送现金股利情况及中国证监会、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股份的发行价格调整如下： 

调整后发行价格=原发行价格-每股派送现金股利=21.09 元/股-0.05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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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元/股，即本次购买资产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21.04 元/股。 

因此，本次发行定价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重组审核规则》

第九条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和 《重

组审核规则》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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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相关规定的说明》之盖章页） 

 

 

 

 

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